
以 愛以 愛

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

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主辦單位：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(04-22124885轉207王小姐)

徵件期程

為家為家
110
年度

即日起至
110.11.18(星期四)



以郵戳為憑

參賽資格
年滿18歲(含)以上

戶籍設於臺中市
或

於臺中市居住者
(包括就學、工作)

活動獎勵
Switch Lite主機  x1

空氣清淨機 x1
繪圖板 x1

更多活動詳情
請至

「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」
網站查詢

(https://www.family.taichung.gov.tw/)

官網 Facebook

家，是溫暖幸福的避風港
家庭教育，從親職、性別、婚姻、倫理、多元文化、情緒……等各種課題

我們不停地學習，建構出心目中理想溫暖的樣貌



邀請您發揮創意，用繪畫、設計建構充滿愛的家！


